
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
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》 (第 571 章 )  

《2012 年證券及期貨條例(修訂附表 1)公告》 

 

引言    

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(證監會 )在 2012 年 4 月 23

日的會議上，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(第 571 章 )第 2(3)條制

訂載於附件一 的《 2012 年證券及期貨條例 (修訂附表 1)公告》(修

訂公告 )。修訂公告旨在更新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 的期貨

交 易 所 名 單 及 證 券 交 易 所 名 單，並 將 新 的 交 易 所 加 入 上 述 名 單 。 

 

背 景 及 理 據  

2.  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 第 2 部 及第 3 部分別列載兩份

名 單，其 一 是 期 貨 交 易 所 的 名 單 (指 明 期 貨 交 易 所 名 單 )，其二 是

證券交易所的名單 (指明證券交易所名單 )。就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

及 根 據 該 條 例 訂 立 的 附 屬 法 例 而 言，在 有 關 發 牌、認可 對 手 方 身

份、披露 權 益 及 穩 定 價 格 的 條 文 中，均 提 述 兩 份 名 單 或 其 中 一 份

名 單 (技 術 細 節 載 於 附 件 二 )。就《 稅 務 條 例 》(第 112 章 )而 言 ，

上 述 名 單 是 用 以 釐 定 金 融 交 易 是 否 在 利 得 稅 稅 網 外 的 其 中 一 個

參數 (見下文第 5 至 6 段 )。
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受託人條例》（第29章）、《賭博條例》（第148章）、《職業退休計劃條例》（第

426章）及《香港鐵路條例》（第556章）亦載有對兩份名單或其中一份名單的提述。我

們已就建議修訂徵詢有關決策局／部門。有關決策局／部門並不反對有關修訂。 



修 訂 公 告  

3.  載 於 附 件 一 的 修 訂 公 告 旨 在 更 新 現 有 指 明 期 貨 交 易 所 及 指

明證券交易所的名稱，並在上述的指明期貨交易所名單和指明證

券交易所名單中，分別加入來自新興市場的七間期貨交易所和兩

間證券交易所。  

 

更新現有交易所名稱  

4.  自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在 2002 年 3 月制定以來，指明期貨

交易所名單及指明證券交易所名單所列的交易所，很多都已更改

名稱或因企業重組而受到影響。因此，兩份名單已經過時，有需

要修訂，以反映受影響交易所現時的名稱。  

 

加入九間來自新興市場的交易所  

5.  根據《稅務條例》第 20AC 條，非居港者 (包括離岸基金 )進

行 期 貨 合 約 交 易，可 獲 豁 免 繳 納 利 得 稅。根據《 稅 務 條 例 》附 表

16，期 貨 合 約 包 括：在 香 港 期 貨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上 市 或 交 易 的 合

約或該等合約的期權；或在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 第 2 部所

列的指明期貨交易所交易的任何其他差價合約交易；或 在《證券

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 第 3 部 所列的指明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任何其

他差價合約交易。現把下列九間來自新興市場的交易所加入指明

期貨交易所名單及指明證券交易所名單中：  

 

 期貨交易所  

  巴西︰巴西證券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 



  中 國 ︰ 中 國 金 融 期 貨 交 易 所、大 連 商 品 交 易 所、上 海 期

貨交易所和鄭州商品交易所  

  印 度 ︰ 印 度 多 種 商 品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和 全 國 商 品 及 衍

生產品交易所有限公司  

 

 證券交易所  

 印度︰ BSE 有限公司和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 

 

6.  把 上 述 九 間 交 易 所 加 入 名 單 後 ， 離 岸 基 金 在 這 些 交 易 所 進

行的期貨交易也可享有稅務豁免。擴大豁免範圍可促進香港作為

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的 發 展，對資 產 管 理 中 心 的 發 展 尤 其 有 利。政 府 當

局在《二○一○至一一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》中，承諾加強

香 港 資 產 管 理 業 的 競 爭 力 ， 建 議 增 訂 名 單 也 是 為 了 履 行 這 項 承

諾。  

 

7.  根 據 證 監 會 ， 把 上 述 九 間 交 易 所 加 入 名 單 對 證 監 會 的 持 續

規管職能並無影響。 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8.  2011 年 2 月 21 日，證監會發出《有關指明證券及期貨交易

所 的 建 議 修 訂 的 諮 詢 文 件 》，以 收 集 公 眾 對 上 文 第 4 至 第 5 段 所

述建議的意見。該 會共接獲六份由專業團體、市場參與者及其他

相關人士提交的意見書，所有回應者均支持有關建議。  

 

 



對 財 政 和 人 手 的 影 響  

9.  建議對證監會的財政和人手沒有影響。  

 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10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
刊登憲報 2012 年 5 月 11 日 

提交立法會 2012 年 5 月 16 日 

  

生 效 日 期  

11.  修訂公告會在 2012 年 7 月 18 日起實施。  

 

宣 傳 安 排  

12.  證監會將於 2012 年 5 月 11 日發表諮詢總結當日發出新聞

稿，並安排發言人處理傳媒的查詢。  

 

查詢  

13.  如 對 本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可 向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首 席

助 理 秘 書 長 (財 經 事 務 )李 炳 威 先 生 （ 電 話 號 碼 ︰ 2810 2056） 或

證 監 會 法 律 服 務 部 高 級 法 律 顧 問 Ms Sandra King (電 話 號 碼 ：

2283 6809)查詢。  

 

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
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 

2012 年 5 月  



附 件 一  

 



 



 

 



附 件 二  

與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附 表 1 第 2 部及第 3 部  

指 明 期 貨 交 易 所 名 單 及 指 明 證 券 交 易 所 名 單 有 關 的  

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的 規 管 工 作  

 

一 .  槓桿式外匯交易的規管  

 

根 據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附 表 5第 1部 ， 證 券 交 易 、 期 貨 合 約

交易及槓桿式外匯交易分別被訂明為第 1類、第 2類及第 3類受

規管活動。  

 

根 據 上 述 附 表 的 第 2部 ， 由 就 第 1類 受 規 管 活 動 獲 發 牌 或 獲 註

冊的人或透過該人在指 明 證 券 交 易 所 執行的交易，及由就第 2

類 受 規 管 活 動 獲 發 牌 或 獲 註 冊 的 人 或 透 過 該 人 在 指 明 期 貨 交

易所 執行的合約，並不納入第 3類受規管活動的定義。  

 

根據《證券及期貨 (認可對手方 )規則》(第 571B章 )第 3 ( a )及 3(b )

條 ，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附 表 1對 “ 認 可 對 手 方 ” 的 定 義 ， 包

括就第 2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法團，而該法團在任何 指 明 期



貨 交 易 所 進 行 貨 幣 期 貨 合 約 交 易 ， 及 在 任 何 指 明 期 貨 交 易 所

進行貨幣期貨合約交易的等同法團 2。  

 

根 據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(財 政 資 源 )規 則 》 (第 571N章 ) (財 政 資 源 規

則 )， 就 第 3類 受 規 管 活 動 獲 發 牌 的 持 牌 法 團 而 言 ， 涉 及 認 可

對 手 方 的 交 易 會 影 響 某 些 有 關 財 政 資 源 的 計 算 。 舉 例 來 說 ，

根 據 財 政 資 源 規 則 第 3 4 ( 1 )條 ， 在 計 算 就 第 3類 受 規 管 活 動 獲

發 牌 的 持 牌 法 團 的 速 動 資 產 時 ， 需 包 括 該 持 牌 法 團 應 從 認 可

對手方收取的款項及存放於認可對手方的現金。 3 

 

此 外 ， 就 槓 桿 式 外 匯 合 約 而 言 ， 認 可 對 手 方 並 不 納 入 《 證 券

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對“客戶”的定義。  

 

二 .  權益披露及穩定價格期間  

 

就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XV部而言，指 明 證 券 交 易 所 名單用

作 釐 定 某 些 權 益 披 露 的 要 求 4； 就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(穩 定 價 格 )規

則》 (第 5 7 1 W章 )而 言 ， 如 有 關 證 券 在 海 外 證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概括而言，“等同法團”指擁有不少於$30,000,000(或任何外幣等值)的股東資產的

法團，並根據指明司法管轄區(於《證券及期貨(認可對手方)規則》(第 571B 章)(認可

對手方規則)附表1第2欄指明)的主管當局或規管機構的授權(不論實際如何稱述)在該

管轄區經營某項活動的業務，而該項活動如在香港進行，便會構成期貨合約交易。見認

可對手方規則第 2 條對“等同法團”的定義。 
3 見財政資源規則第(2)1 條對“可變動規定速動資金”及“合計外幣總持倉量”的定

義及第 51(1)(h)、58(4)(a)(iii), 6(3)(d)(iii)及 56(2)(c)條。 
4 見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XV 部第 308(5)-(7)及 326(4)條。 



指 明 證 券 交 易 所 名單用作釐定該證券的穩定價格期間 5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見《證券及期貨(穩定價格)規則》(第 571W 章)第 2(1)條對“穩定價格期間”的定義。 


